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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 

地   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尖山發電廠 2樓禮堂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。 

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。 

主    席： 
吳秘書長有彬  

紀  錄：劉慧玲 
李處長崇賓 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

第 一 案 

案    由：建請台電公司同意退休前六個月的同仁得參與公司計劃性

加班歲修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 

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於 107年 8月 16日召開專案會議研商，本處依會議決議，

就放寬屆退加班控管措施以不超過個人前三年同時期平均加班實

績為限，以及調整屆退加班核定層級授權至副總經理核定等事項

研擬說帖，並於爭取僱用人員舊制年資結清案報部爭取，惟上級機

關核復仍依現行規定辦理加班控管事宜。 

二、另，考量本公司已進入人力退休高峰，又因應經營環境改變、推動

核心業務、增加人力調度彈性及傳承技術與經驗之需要，本公司另

於 109 年 5 月 5 日報部爭取舊制年資結清人員之屆退加班控管事

宜，擬按一般加班控管原則辦理，惟經濟部於同年月 29 日核復，

為避免嗣後之屆退加班控管不一致情形，且基於保護員工立場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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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應避免人員退休前 6 個月指派加班，並應積極調配資深

同仁與新進同仁做好經驗傳承。 

三、綜上，主管機關就屆退加班控管事宜仍採一貫立場未同意放寬，並

要求本公司按現行規定確實辦理，爰本案暫請結案，俟有適當時機

再報請主管機關參採。 

 

發電處說明： 

有關員工屆退前半年之加班指派，本處及各電廠均依「經濟部所屬事

業指派加班控管注意事項」及本公司「加班控管措施」規定辦理，並

未嚴格禁止屆退人員加班，大修期間之加班指派亦仍應依前述規定，

依大修期程及要徑與工作進度，審酌指派其加班之必要性及合理性，

並應事前陳報總經理核定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結案。 

 

第 二 案 

案    由：塔山發電廠單身宿舍經費行政院已同意核准在案，但目前

尚無建設單位同意承作，且本廠並無此專長人才，為避免

影響本廠同仁權益，請相關單位協助本廠，俾利本案順利

執行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發電處將於下星期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論，本案

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塔山電廠「單身備勤宿舍」案於 107/1/9陳總經理核定，107/5/24

營建處召開「新建建築物審查會議」審議通過樓地板面積

2360.8m2，電廠於 107/6/7提送建築工程初期委辦單。 

二、107/11/14 營建處表示同意辦理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工作發

包作業、管理、審查及綜合施工處協審招標文件；工程發包及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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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管理請由電廠自辦理。 

三、107/11/28 營建處召開本案需求討論會議，工期自 107/12 啟動，

總工期為 930日，預定移交啟用時間為 110/6。 

四、108/6/3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標案奉陳副總經理慰慈核定，108/10/3

公告招標文件，108/11/22評選出優勝廠商。 

五、108/11/22本處召開塔山電廠「塔山三期維修廠房及備品倉庫新建

工程」、「新建單身備勤宿舍」辦理期程延遲檢討會議，會議決議

略以：1.有關「新建單身備勤宿舍」」規劃進度及完工日期部分，

預計 109/1 月開工(109/1/2 塔山電廠指定開工)，109/9 月底完成

工程招標文件，另本案工程標預計 109/11 月決標，110/11 月完

工，111/1/20移交電廠使用。2.「塔山電廠新建單身備勤宿舍」在

未完工啟用前，可否先租用外界既有房舍暫當備勤房屋使用部分，

建議採專簽方式，以短期非常設之租賃方式因應。 

六、108/12/23營建處召開「金門塔山發電廠新建單身備勤宿舍新建工

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作」開案會議，現正辦理工程細部設

計，預定 109/9月底完成工程招標文件。 

七、電廠組織已建置修繕課，本處亦協調他廠土木專長人才前往任職

協助，請電廠善用人力，辦理後續土木相關工作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肆、提案討論 
第 一 案 

案    由：建請增加產學合作專班雇用人員錄取名額。  

說    明：因應公司退休潮及各電廠增建新機組，所以補充很多人員，

發現雇用人員學歷越來越高，把台電當職場跳板，企圖考

其他公職或公司派用人員，導致各單位雇用人員還是缺人。

目前北、中、南產學合作專班已進用二期，分發到單位工作

學習認真、態度配合良好，頗受好評。加上產學合作專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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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需設籍在各單位附近鄉鎮，對敦親睦鄰關係頗有幫助。 

辦    法：依各單位需求再增加產學合作專班錄取人員名額。 

辦理情形： 

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本公司新進僱用人員以多元管道招募，人員進用管道秉持公開甄試(包

含用人當地化名額)為主，產學合作及獎學金進用為輔。目前產學合作

方案仍屬試辦性質，甄選錄取名額係運用發電廠用人當地化名額，且

為擇優進用，各區名額仍宜維持 10名。未來將持續就留才不易、地域

特性等因素妥善運用各類進用管道，俾達人才甄選進用之最大效益。 

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本公司僱用人員之進用主要係以對外招考(含用人當地化)為主，產

學合作為輔之方式進用。產學合作係公司為配合政府產學合作政策，

目的在於培育電力專業基層人員及鼓勵在地學子之措施，依經濟部

核備之新進用人當地化員額空缺辦理甄選，北中南各區保障錄取名

額 10名。 

二、高中職產學合作計畫現行為試辦階段，若各單位有增加產學合作錄

取名額之需求，仍可依實際狀況考量研議其可行性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 二 案 

案    由：建請修改婚嫁、喪假及陪產假請假規定。  

說    明：目前事、病假及特休、補修等假別已變更為以 0.5 小時為

單位，惟婚嫁、喪假及陪產假規定每次至少須請半日。建議

修改為以 1小時或 0.5 小時為單位。 

辦    法：建議修改為以 1小時或 0.5 小時為單位。 

辦理情形： 

人力資源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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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公司前考量「假別屬性」及「請休目的」等條件，經簽奉核准

後調整事假、家庭照顧假、病假、特別休假、補休等假別之請休單

位；本案建議修改請休單位之婚假、喪假及陪產假，係考量該等

假別「假別屬性」及「請休目的」應為需較長時數請休需求，為符

實際請假情形，故仍維持以半日為請休單位。 

二、經了解，目前各類假別請休情形尚屬良好，有關本案建議，將持

續關注同仁假別使用狀況，視情況再予檢討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請人力資源處儘速呈報核定後公布施行。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 三 案 

案    由：建請增加產學合作專班雇用人員錄取名額。  

說    明： 

1、因應退休潮及各電廠增建新機組，急需補充雇用人力，以

利技術傳承。 

2、地方上長期要求電廠用人當地化，增加產學合作名額，能

夠落實回饋地方、照顧鄉親、用人當地化，亦能達到敦親

睦鄰的精神。 

3、通霄電廠、台中電廠回饋鄉鎮幅員遼闊，目前沙鹿高工台

電專班僅錄取 10 名學子，難以應付退休人潮。 

4、產學合作之學子，分發到各單位工作學習認真、態度良好，

頗獲好評，穩定度亦佳。相較於雇用人員考試進用的人力，

常有騎驢找馬的心態，人員異動較頻繁，不利技術培養與

傳承。 

辦    法：依各單位人力需求，增加產學合作專班錄取名額。 

辦理情形： 

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本公司新進僱用人員以多元管道招募，人員進用管道秉持公開甄試(包

含用人當地化名額)為主，產學合作及獎學金進用為輔。目前產學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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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仍屬試辦性質，甄選錄取名額係運用發電廠用人當地化名額，且

為擇優進用，各區名額仍宜維持 10名。未來將持續就留才不易、地域

特性等因素妥善運用各類進用管道，俾達人才甄選進用之最大效益。 

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本公司僱用人員之進用主要係以對外招考(含用人當地化)為主，產

學合作為輔之方式進用。產學合作係公司為配合政府產學合作政

策，目的在於培育電力專業基層人員及鼓勵在地學子之措施，依

經濟部核備之新進用人當地化員額空缺辦理甄選，北中南各區保

障錄取名額 10名。 

二、高中職產學合作計畫現行為試辦階段，若各單位有增加產學合作

錄取名額之需求，仍可依實際狀況考量研議其可行性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併提案討論第一案。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 四 案 

案    由：敬請大處協助辦理「金門塔山電廠維修大樓興建案之設計

標案」可即早順利結標，俾利工進。  

說    明：本招標案目前尚未能順利招標成功(已三次流標)，為能讓

員工有個良好、安全的工作環境，提升工作效率，擬請大

處協助本案能即早順利招標成功，早日完工。 

辦理情形： 

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本案係「金門塔山發電廠維修廠房暨備品倉庫新建工程」案，104/9

月電廠委託營建處規劃設計施工，期望 107/6 月完成移交，

105/4/19陳副總核定。 

二、106/8/10營建處召開「塔山發電廠西南側圍牆與備品倉庫新建案

發包及施工界面討論會」，結論略以：本案擬俟「金門塔山發電廠

新設第九、十號機發電工程(下稱九、十號機發電工程)」之土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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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結構物大致完成後，再適時啟動，並延後於 108年始施工。 

三、107/4月底建照掛件，107/7/31領取建照。108/04/23營建處召開

本案工進及預算討論會議，決議說明： 

1、廠商不願投標係因「九、十號機發電工程」之土石方堆置於本

案基地和工區重疊等問題不願投標，請塔山工務所協調以利後

續工進。 

2、因前述原因，本案建築執照將於 108/4/30逾開工展期期限，失

其效力(已展延過一次，不得再辦理展延)，建請營建處併行重

新申請建築執照供塔工所辦理後續公告招標事宜。 

四、108/8/6塔山發電廠召開「塔山發電廠新設永久性圍牆」現場勘查

及施作討論決議略以：有關「九、十號機發電工程」堆置土方請塔

山工務所於 108/10月底完成相關堆置處理；建築執照重新申請於

108/9/30核准，於 108/11/5領照。 

五、108/11/22本處召開塔山電廠有關本案及「新建單身備勤宿舍」辦

理期程延遲檢討會議，會議決議有關本案部分略以： 

1、營建處表示預計 109/5 月中旬開工，110/5/20 施工完成，

110/9/20移交塔山電廠使用。 

2.、塔山工務所表示預計 109/1月底將預定基地堆置「九、十號發

電機工程」土方清除完畢(109/1月已清除完畢)。 

六、109/4/14本案（工程發包預算 9,600萬元，工期 545日曆天）上

網公告。惟分於 109/4/28、5/8、5/26 及 6/10 流標，共計 4 次，

塔工所於 109/6/11召開第 4次流標後檢討會議，會議結論略以： 

1、有關預算檢討部分，請塔工所參考其他金門地區查核金額以上

建築工程決標工項單價，逐項檢討原編預算金額之合理性並說

明與初編預算差異原因。 

2、有關工期增減部分，考量金門地區近期缺工情形嚴重，原訂第

一分項工程 425 日曆天，會中主席裁示酌予增加 55 日曆天，

變更為 480日曆天，全部工程竣工為第一分項工程完成日次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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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 120日曆天，尚屬合理，爰總工期由 545日曆天變更為 600

日曆天。 

3、有關本案預定期程部分，為利本案後續發包作業順利推動，請

塔工所於 109/6/15 前完成預算檢討後簽請塔山發電廠辦理增

撥預算事宜。 

七、109/06/18行政院工程會召開本工程流標專案會議，會議結論建議

比照林口電廠規模相當工程延長工期因應，會後檢討第一分項工

程 480 日曆天，酌予增加 40 日曆天，變更為 520 日曆天增加，

爰總工期由 600日曆天變更為 640日曆天。 

八、109/06/18 塔工所簽請電廠依預算檢討結果申請增撥預算；電廠於

109/06/20 簽陳本處申請增撥預算；109/06/24 副總核准預算增撥並

於 109/06/29 送電廠轉塔工所成案；109/07/02 第五次上網公告，訂

於 109/07/21 開標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伍、散會 
 
 
 

備註：下次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5 分會〈大潭發

電廠〉。 


